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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

未取得认证机构资

质（认证机构批准

书），与企业签署

认证合同、开展认

证审核、颁发认证

证书、实施监督审

核等行为

从事认证活

动应依法经

过批

1
准

。

》

第九条 取得认证机构资质，应当经国务院认

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并在批准范围内从事认

证活动。

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认证活

动。

五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认证活动的，予

以取缔，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有违法

市场主体从事认证活动，应向

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申请相关资质并

获得批准（认证机构批准书），方

可在批准范围内从事认证活动

★★

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★

。

认证机构

社旗县市

场监管局

质量监

督管理

股

2

应

客

地

观

出

、

具

公

认

正

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

认证机构出具虚假

认证结论或出具的

认证结论严重失

实
结论

。

》

第六十一条 认证机构出具虚假的认证结论，

或者出具的认证结论严重失实的，撤销批准文件，

并予公布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

的认证人员，撤销其执业资格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损害的，认证机构应当承担相

应的赔偿责任。

指定的认证机构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，同

时撤销指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
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、认证

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，责令改

1.认证机构以及与认证有关的

检查机构、实验室从事认证以及与

认证有关的检查、检测活动，应当

完成认证基本规范、认证规则规定

的程序，确保认证、检查、检测的

完整、客观、真实，不得增加、减

少、遗漏程序

★★

正，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

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检验资格、认证资

格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★

。

2.认证机构以及与认证有关的

检查机构、实验室应当对认证、检

查、检测过程作出完整记录，归档

留存。

认证机构及其认证人员应当及

时作出认证结论，并保证认证结论

的客观、真实。认证结论经认证人

员签字后，由认证机构负责人签署。

认证机构及其认证人员对认证结果

负责。

社旗县市场
监管局质量
监督管理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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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机构应

当对认证对

象开展定期

监督审核，

及时跟踪调

查获证组织

生产经营的

相关问题，

对认证证书

及时作出处

3

置

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一条第一

认证机构不开展监

督审核，或开展监

督审核时不按规定

的时间频次开展，

或在获证组织发生

重大生产经营变化

时（如停产或倒闭）

未对认证证书及时

做出处置。

款 认证机构应当对其认证

的产品、服务、管理体系实施有效的跟踪监督。

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

的，认证机构应当在确认相关情况后5日内，暂停

认证对象相应的认证证书。暂停期限届满仍不符合

要求的，应当撤销其相应认证证书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认证机构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

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直至撤销批准文件，并予公布：

1.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规则

的要求，及时有效的跟踪调查获证

组织的相关情况，收集获证组织的

生产经营、行政处罚等相关情况
★★

（三）未对其认证的产品、服务、管理体系实

施有效的跟踪调查，或者发现其认证的产品、服务、

管理体系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，不及时暂停其使

用或者撤销认证证书并予公布的。

★
。

2.认证机构应加强与获证组织

的沟通，宣传定期开展监督审核的

法规要求，指导获证组织主动接受

和配合监督审核。

认证机构不

得向未通过

认证的认

社旗县市

场监管局

质量监

督管理

股

4

证

委

或

托

转

人

让

出

认

卖

证

1.非法出卖和转

证书，不得

转让或倒卖

认证标志

让

认证 书；证

2.转让或者倒卖认

《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

证标志。

》

第二十七条 认证机构向未通过认证的认证

委托人出卖或转让认证证书的，依照条例第六十一

条规定

第

。

一条 伪造、冒用、非法买卖认证标志

的，依 法》和

人民

处

三

照

共和

罚

十

《

国

中

进

华

出

人

口

民

商

共

品

和

检

国

验

产

法

品

》

质

等

量

有关法

《

律、

中

行

华

政

法规的规定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

第六十一条 认证机构出具虚假的认证结论，

应

法使
★★

或者出具的认证结论严重失实的，撤销批准文件，

★
用

通

认

过

证

法

证

定

书

程

和

序

认

获

证

得

标

认

志

证，合

社旗县市

场监管局

质量监督

管理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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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予公布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

的认证人员，撤销其执业资格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损害的，认证机构应当承担相

应的赔偿责任。

指定的认证机构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，同

时撤销指定。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

第五十三条 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、冒用、

买卖或者转让认证证书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，处3万元罚款。

转让或者倒卖认证标志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，处3万元以下罚款。

备注：1.清单并未涵盖所有认证机构类违法行为。

2.发生频率较高的为★★★，发生频率一般的为★★，发生频率较少的为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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